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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犯罪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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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在研究竞技体育犯罪时，应明确竞技体育犯罪与刑法中普通犯罪的区别；将黑哨假

球现象纳入《体育法》，并与《刑法》有效衔接；区别体育博彩和赌博，依据《刑法》打击赌球行

为；在我国的反兴奋剂法律体系中强化和细化刑事法律制约机制；应建立犯罪控制与预防机制对

付观众赛场暴力；应协调行业法规与刑事法律对付运动员的赛场暴力；对违规取得竞赛资格、体

育经纪行为越轨等可能涉及犯罪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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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es on competitive sports crimes 
HUANG Li，LONG Yu-mei 

（School of Law，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ompetitive sports crim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etitive sports crimes and ordinary 

crimes in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be clarified; such signs as black whistle and false ball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ports Law, and effectively connected to the Criminal Law; sports lottery and gambling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nd 

ball gambling acts should be cracked down according to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anti-doping legal system of China, 

the criminal and legal restraining mechanis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refined; a criminal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deal with venue audience violence; industrial regulations and criminal 

laws should be coordinated in order to deal with venue athlete violence; crime possibly involved issues such as acquir-

ing the qualification for a competition by violating rules and illegal sports broker acts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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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运作与竞技体育的结合既带来了体育产业的

极大繁荣，也导致了体育领域的违法违规、犯罪与准

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假球、黑哨与贿赂、场外的赌博、

违禁药品的滥用与暴力伤害行为屡禁不止。然而，从

法律规制层面看，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在严酷的现实

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规范体育运动的专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仅有 6 个条文概括性

地规定了竞技体育犯罪的法律责任；在调控犯罪的最

基本也最重要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几乎找不到惩治竞技体育犯罪的条文；即使在近年新

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仅对惩治赛场暴力

行为进行了粗略规定。 

从学术研究层面看，自 1995 年《体育法》颁布后，

我国对体育法及竞技体育犯罪的研究才逐渐发展起

来。经过 15 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

零散的、不系统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学、心理学

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寻求体育犯罪的原因与预防措施，

较少对犯罪行为本身进行研究。从刑法学、犯罪学的

视角所进行的研究，更是刚刚起步，未能取得突破性

进展。本文试图在概括、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路径提出若干思考，以期对《体

育法》的修改有所裨益，并为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

——竞技体育犯罪学作铺垫。 

 

1  竞技体育犯罪的概念 
2001 年龚建平事件开始触发刑法学界对竞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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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犯罪的深入思考，但对足球裁判员受贿行为的定性，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因在于当时《刑法》规定的“贿

赂犯罪”的主体不能有效涵盖裁判员。随后，对竞技

体育领域的赌球、暴力伤害等违规现象的研究也逐渐

展开，其中既有社会学的视角，也有刑法和犯罪学的

视角。在讨论中对这一类犯罪的归类出现了争议——

到底是体育犯罪还是竞技体育犯罪？主张体育犯罪的

如巴艳芳等[1]认为，发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的所有犯罪

现象都是体育犯罪。罗嘉司[2]4-14 从行为发生的领域界

定其应归属于竞技体育犯罪，认为“只有在正式的竞

技体育中才存在着真正的对抗、利益和社会认可等问

题，因而也才可能存在竞技体育犯罪。”康均心等[3-4]

则未将其加以明确区分。经过全面比较分析，笔者认

为，“竞技体育犯罪”概念更为准确，因为广义的体育

包括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和身体锻炼等方面，狭义的

体育仅指体育教育；而犯罪行为(包括严重违法越轨行

为)则主要发生在竞技体育运动中，且与“竞技”这一

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概念密切相关。 

对于什么是“竞技体育犯罪”，学界仍然众说纷纭。

既有从犯罪学视角分析的，也有从刑法学视角分析的，

还有从体育刑法学视角分析的。从刑法学视角分析的

有主体说、范围说与关联说 3 种。持主体说的学者认

为，凡是竞技体育的参与者所为的犯罪就是竞技体育

犯罪。如钱枝[5]6-7 提出：竞技体育犯罪是指在竞技体育

过程中，竞技运动的参与者或相关人员实施的违反刑

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

为；罗嘉司[2]11-14 提出：竞技体育犯罪是指在竞技体育

过程中，竞技运动参与者实施的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

行为和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越轨行为。持范围说的

学者坚持竞技体育领域的犯罪就是竞技体育犯罪。如

夏婧、李丹[6]提出：竞技体育犯罪是指在竞技体育的运

动训练或竞赛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及

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体育正常的竞赛秩序，以

及其它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法处罚

的均称为竞技体育犯罪。持关联说的学者认为，凡是

与竞技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犯罪行为就是竞技体育犯

罪。如巴艳芳等提出：体育犯罪是发生在体育活动的

过程中，与体育从业者、体育活动或体育环境有关的

所有犯罪现象的总和[7]。 

尽管上述各种定义各有所长，但都过于概括，没

有凸显出竞技体育犯罪的特点。由于竞技体育犯罪带

有故意性、相关性、集中性等特征，并且正在逐渐形

成专门的犯罪类型，因此，笔者认为，要准确、全面

地界定竞技体育犯罪的概念，不仅需要与体育刑法学

这一门新兴的刑法分支学科联系起来，还需要与刑法

所规定的普通犯罪的概念有所区别。具体而言，要从

犯罪学的视角厘清如下前置问题：(1)竞技体育犯罪所

侵犯的法益究竟是什么？(2)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新的

犯罪类型，竞技体育犯罪的特点究竟是什么？(3)与普

通犯罪的主体相比，竞技体育犯罪的主体有什么不

同？(4)与研究其他犯罪类型相比，竞技体育犯罪的研

究方法主要有哪些？只有将这些前提性、基础性的问

题基本弄清楚后，才能够给出一个较为准确、完整的

“竞技体育犯罪”的概念，进而展开对竞技体育犯罪

的全面研究。 

 

2  “假球、黑哨”现象与贿赂问题 
经过近 10 年的探索，围绕踢假球、吹黑哨与贿赂

问题的研究，无疑是竞技体育犯罪研究领域中最为广

泛、深刻和富有成效的。 

对于黑哨现象、贿赂犯罪的研究，目前已经初步

形成了从行为定性到犯罪构成再到犯罪预防的理论体

系。其中既有从中外比较研究视角探寻中国对竞技体

育贿赂问题的法律规制的特点、不足；也有从社会学

和犯罪学的视角探究竞技体育贿赂问题的成因，并把

假球、黑哨现象与商业贿赂连结起来；还有从社会控

制与心理学的角度聚焦如何预防和控制竞技运动中的

贿赂问题[8-12]。 

无可置疑，对足球场上贿赂犯罪的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与实施。在该

《修正案》中，“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的主体得

到扩大，囊括了裁判员、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等。然

而，竞技体育中的“黑哨假球”行为只是体育贿赂犯

罪的表征，与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的表征并不相同，

其判定通常需要公正且专业的人员。因此，有学者主

张借鉴巴西、意大利等国的治理经验，建立体育仲裁

制度。(巴西在 1946 年就建立了与足协和司法部门没

有任何关系的足球界的体育法庭，以解决足球比赛中

出现的犯罪问题。意大利足协则安排两名官员专门负

责确定每场比赛的执法裁判。如果裁判有违反规定的

行为，这两名官员有权暂停裁判的执法工作。如果出

现裁判吹“黑哨”，根据范围和影响的不同，可以由地

方级检察部门、国家级检察部门和上诉意大利足协处

理。)至于体育仲裁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制度设计、

运行监管以及如何与法院体制相衔接等问题，则有待

进一步研究。 

竞技体育中犯罪现象日渐增多的重要原因是打击

不力；打击不力的原因又在于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存

在漏洞，而且《体育法》与《刑法》之间缺少有效的

衔接。《体育法》第 51 条第 2 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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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看起来义正词严，但

实质上却是过于笼统，对体育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的规定很不明确；并且构成犯罪的贿赂、诈骗、组织

赌博行为，只是构成假球黑哨等的犯罪手段，而不是

其本身。何况在竞技体育中是否构成假球就不容易判

定，要加以刑事追诉，其举证的难度更大。因此，要

想彻底打击竞技体育领域中的黑哨、假球等严重越轨

甚至犯罪行为，必须寻求更加完善的法律手段。应当

从立法上完善《体育法》，明确竞技体育中相关人员的

责任，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黑哨、假球行为纳入

《体育法》的监控范围，并与《刑法》有效地衔接起

来，严密刑事法网，降低打击难度。 

其次，近年来讨论很多的设立体育仲裁制度的问

题，也涉及《体育法》与《刑法》的衔接问题。在体

育仲裁中，裁决应当依据什么法律作出？这就需要明

确区分《体育法》与《刑法》各自的适用范围和使用

条件，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脱节。从职务角

度出发，假球与黑哨行为的实质就是运动员与裁判员

的渎职行为。那么，这样的渎职与刑法规定的渎职有

什么联系和区别？《体育法》中规定的竞技体育相关

人员的责任与《刑法》中规定的责任的界限在哪里？

这同样是这两部法律在衔接中应当处理好的问题。 

 

3  赌球 
凡是有巨大利益的地方，追逐利益的犯罪行为都

会增多。赌球问题不仅与竞技体育外围的非法赌博有

关，还涉及到上述的黑哨、假球与贿赂问题。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赌球的方式与手段更为隐秘，涉及的

受众范围也更为广泛。目前，学界结合中国的情况探

讨了赌球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规律；也将赌球行为

与赌博罪相挂钩，界定了赌球行为的性质、赌球运作

的方式与构成赌博罪的条件。 

体育博彩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

学界普遍认为，博彩与“地下”赌球行为的区别是明

显的。体育博彩的发行是依法进行的，公开、公正、

公平的，且带有福利性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下”

赌球行为则是少数人为谋求非法利益，采取非常手段

招引、诱骗他人参与赌博的行为。赌博罪在《刑法》

中的条件是明确的、特定的。要依据《刑法》打击赌

球行为，应当在区分合法体育博彩与非法体育博彩的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体育博彩与赌博的区别；再根据

赌球的具体情形认定其是否符合《刑法》第 303 条规

定的“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

博为业”的罪状。 

4  滥用兴奋剂 
兴奋剂（指国际体育组织规定的禁用药物和方法）

的使用已经对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严峻挑战，

并正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目前在研究滥用兴奋剂方面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入

罪？即将其定罪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运动员、教练员

等借助兴奋剂以谋求更好的比赛成绩，不仅对运动员

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也有违体育道德与医学伦理，甚

至触犯了法律。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使用兴奋剂的行

为持严厉打击的态度。不仅有国际层面的《联合国禁

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不少国家还制

定了专门的反兴奋剂法律。如英国的《滥用非法药物

法令》、澳大利亚的《反兴奋剂总署法令》、瑞典的《禁

止使用某些兴奋剂法令》、法国的《保护运动员健康与

反兴奋剂法》、意大利的《反兴奋剂法》(而且该法还

首次将使用兴奋剂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与此同时，

国内外学者也从比较法的视角对各国的反兴奋剂立法

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我国的反兴奋剂法律体系以《体育法》为基本依

据，以体育主管部门制定颁布的 30 多项法规为主要内

容。这些规范性文件可以分为综合性文件、赛场兴奋

剂检查、处罚文件、纪检监察文件等。但这些规定的

共同缺陷是只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其处罚也仅限于

行政手段。如《体育法》第 50 条规定：“在体育运动

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

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惩处力度显然远远不够。 

《刑法》第 325 条和 355 条虽然规定了引诱、教

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和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罪，但都限定在毒品或是麻醉药品，而且第 355 条的

犯罪主体是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

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如此一来，运动员

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教练员、队医、体育官员等引诱、

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等，便进入了刑

事法律的“真空地带”，无法得到有效惩处。 

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缺少对组织、引诱、唆使、

提供、携带、持有、购买、销售、研制兴奋剂行为加

以打击的具体法律法规，对使用和参与使用兴奋剂的

组织和成员的处罚力度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规定和法规

也不相一致，滥用兴奋剂的现象在刑法真空地带迅速

蔓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将这些严

重违背体育道德和医学伦理、严重损害运动员身体健

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竞技体育越轨行为”纳

入到刑事法律的制裁之中。具体来说，我国的反兴奋

剂法律体系中必须强化和细化刑事法律的制约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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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制定专门的《反兴奋剂法》，既可以细化和补充

《体育法》中的笼统规定，又可以与《刑法》衔接。

二要完善刑事法律，在《刑法》中补充规定违规大量

使用兴奋剂等违禁药品、蓄意组织或欺骗运动员使用

兴奋剂等行为的刑事责任。 

 

5  赛场暴力 
目前关于赛场暴力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对赛场暴

力行为进行分类和定性？竞技体育毕竟是对抗性的运

动，其中往往涉及到暴力问题。既有观众的暴力行为，

也有运动员的暴力行为。对于赛场观众的暴力行为，

我国《刑法》规定了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侵犯公私财

产、侵犯他人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犯罪，如《刑法》第

292 条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第 234 条规定的故意伤害

罪等。对于运动员的暴力行为，则因发生时间和场合

的不同，而有所区分。起初，学界把竞技体育过程中运

动员之间的一般性对抗行为认定为正当的业务行为而

给予免责。而且，业内也倾向于仅用行业规则来惩罚运

动员故意使用暴力的行为。如阎旭峰认为：足协更多行

使行政管理手段，解决竞技体育中的违法行为[5]13。但

随着竞技体育中暴力事件的大量发生，如果继续宽泛

地使用正当业务行为的理论，将为在竞技体育中滥用

暴力提供“合法”的理由。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因

此，有必要在正当行为与暴力伤害行为之间做出明确

的区分。根据这一思路，学界已经开始对赛场暴力进

行场外与场内，赛前、赛后与比赛过程中的区分。对

赛场外的暴力行为和赛场内赛前赛后的暴力行为，一

般视为滥用暴力、故意伤人的行为。但对运动员在比

赛中违规使用的伤及对手的暴力行为，目前尚缺乏深

入细致的研究。笔者试提出如下建议： 

1)对观众赛场暴力，应建立犯罪控制与预防机制。

足球、篮球赛场频频爆发观众赛场内外斗殴事件，其

原因在于疯狂的球迷以此宣泄对裁判员、运动员、教

练员及对方球迷的不满。有研究者认为，职业足球比

赛时观众暴力行为的直接诱因从大到小分别为：裁判

判罚不公、对比赛结果不满、对方球迷挑衅、对球员

表现不满[13]。从大量实际案例总结，观众赛场暴力事

件的发生通常具有集体性、组织性等特征。因此，从

犯罪控制的角度出发，结合《刑法》与《体育法》，借

鉴英国、意大利等国的比赛管理制度，如何对观众赛

场暴力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是竞技体育犯罪控制的

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学界需要努力的方面。 

2)对运动员的赛场暴力，应协调行业法规与刑事

法律。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伤及对手或

相关人员的行为，虽然暂时有可能因为披着正当业务

行为的外衣而得以免除刑事处罚，但这种行为必然是

违反行业规范的，应当受到行业规范的相应处罚。目

前由于行业规范的处罚类型和程度是有限的，一般仅

限于“资格刑”(取消比赛资格、收回奖励等)与“经

济刑”(赔偿损失、罚款等)，无法上升到刑事处罚的

程度，因此远不足以震慑这种行为。由于运动员的赛

场暴力行为使对手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重侵犯，这就

明显超出了行政法层面的体育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规制

范围，需要借助于刑事法律的帮助。因此，今后的研

究方向应当着重在如何区分和认定运动员的意外失

手、过失伤人、间接故意伤人和直接故意伤人，如何

将对这些行为的惩处分别纳入到行业规范、体育法和

刑法中，如何协调行业法规与刑事法律，做到既不纵

容犯罪行为，也不扩大打击面。 

 

6  竞技体育中可能涉及犯罪的其他行为 
除了黑哨与贿赂、赌球、赛场暴力、滥用兴奋剂

等典型的竞技体育“越轨”行为外，竞技体育领域还

涉及到诸如违规取得竞赛资格、体育经纪行为越轨等

问题。只是这些问题是否应该由刑事法律来调整，或

者说对竞技体育中的越轨行为进行刑事法律调整的起

点在哪里？学界目前没有达成共识，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国体育经纪制度是随着竞技体育的市场竞争体

制的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然而中国体育远远没有

达到产业化的程度，许多体育经纪人依然充满着官方

或是半官方的色彩。从实际案例看，体育经纪行为可

能涉及到的刑事犯罪主要有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

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罪。但目前对体育

经纪行为的越轨、违法和犯罪的界限尚不明确，对什

么行为构成犯罪更是讨论甚少。 

违规取得竞赛资格的问题也与体育经纪行为有着

密切联系。现实中时有发生的运动员隐瞒真实信息骗

取竞赛资格、经纪人隐瞒运动员的年龄或其他身份信

息骗取竞赛资格等行为，一直仅被当做违规行为，由

竞技体育管理机构施以取消比赛成绩的处罚。但是，

由于隐瞒或伪造真实信息的行为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

果，那么，这种可能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欺骗行为

与《刑法》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为特征的诈骗犯

罪有何不同？通过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骗取比赛资格

的行为的实质是什么？骗取比赛资格的行为是否应纳

入刑法调整的范围？这些问题都有待逐步得到解决。 

总之，尽管经过 10 多年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在竞

技体育犯罪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

起步较迟、研究力量不足，很多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

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竞技体育犯罪仍然是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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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未艾的新课题、新领域，值得广大体育学、刑法学

和犯罪学的有识之士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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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民 健 身 的 基 层 镜 像  
 

前几天，我到浙江宁海参加了名为“中国体育论坛——
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县市长经验交流“的活动，很受启发，

也大开眼界。 
首先，我国不少县市区已经将全民健身嵌入到了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体育的投入纳入到了政府的主要财

政支出规划中。个别县的体育经费投入甚至达到了财政收入

的 10%以上。而在县市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尤其是在“十一

五“和”十二五“规划中，体育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这

是可喜可贺的现象，说明体育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社会事

业，而是政府必须专门应对的任务。如果中国的 2 000 多个

县市区政府都能将全民健身作为百姓的基本权利和政府的

基本责任，那么我们可以冀望的全民健身景象将会更加绚丽

多姿。 
其次，很多县市区充分利用山川、海洋、河流、湖泊、

高原、冰雪、沙滩等自然资源，将这些优质的环境资源改造

成为全民健身的良好场所。祖国山河一片大好，在这个唱响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主题的时代，全民健身作为绿

色事业，理应融入到祖国大好的山河景色中。 
再次，体育运动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具有社会氛围、文化

气息、产业环境。羽毛球、乒乓球、武术等项目在一些县市

区已经被打造成文化节、运动节、体育节等品牌体育活动，

结合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健身群体的特色，全民健身已经被赋

予更多的社会文化功能乃至产业开发价值，健身功能和凝聚

人心、增加和谐、丰富生活等社会价值完美结合起来了。社

群的稳定、社区的和谐、社会的活力正是全民健身可以达成

的重要目标。 
最后，体育和旅游、文化、休闲、娱乐、教育等主题的

结合日益普遍。不少县市区体育活动的开展不是体育部门一

家独揽，而是建立起体育部门和其他众多部门协调推进的新

机制。在当前体育产业还没有成为战略性产业和支柱性产业

的条件下，积极主动融入其他主题，并不会降低体育的层次，

相反能为体育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 
此前我还没机会听到几十个县市区长齐谈全民健身，通

过这次报告、讨论和私下交流，我认为中国全民健身事业已

呈现出不错的发展前景。在明确政府的法令约束和政策规

制、权力调整和利益协调、基础服务和公共管理等职能的基

础上，相信全民健身这种对于个人属于一生一世的事情会逐

渐发展成为社会的百年大计、国家的千秋大业，对于人类而

言，则是万古长青的事业。愿全民健身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成为我国公共体育事业的重要着力点! 
 

(江西财经大学  易剑东教授) 

 

易剑东个人博客链接：http://user.qzone.qq.com/622008260 
 




